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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为科学规范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计算方法，支撑长沙市绿色建材推广应用的

考核评估工作，推动建筑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制定本细则。 

1.2 本细则规定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基本要求、计算方法、资料及流程。 

2  基本要求 

2.1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应以单体建筑作为计算单元，单体建筑应按项目规划批

准文件中的建筑编号确认。 

2.2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计算应在项目竣工时，以项目结算报告中绿色建材和

实际使用量等相关佐证材料为依据进行计算。 

2.3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计算指标应由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装饰装修工

程用材、机电安装工程用材、室外工程用材 4 类指标组成，且每类指标按子类

别分设二级指标。 

2.4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4 类计算指标合计 100 分，其中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

材指标设置 60 分、装饰装修工程用材指标设置 20 分、机电安装工程用材指标设

置 15 分、室外工程用材指标设置 5 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指标实际得分值

按本细则第 3 节计算方法的相关要求经计算后确定。 

3  计算方法 

3.1  建筑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P=〔（Q1+Q2+Q3+Q4）/100〕×100%                （3.1） 

式中：P-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Q1-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指标实际得分值； 

Q2-装饰装修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 

Q3-机电安装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 

Q4-室外工程用材实际得分值。 

3.2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各项计算指标的实际得分值计算应按表 3.2 相关要求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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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要求 

计算指标 

单项分值 

计算分值

（总分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体及围护结

构工程用材 

Q1 

（15 项）          

预拌混凝土 20 

60 

预拌砂浆 15 

砌体材料 20 

混凝土构配件 15 

钢结构构件 15 

木结构用木构件 10 

轻钢龙骨 10 

保温隔热材料 10 

防水密封材料 10 

节能门窗 15 

建筑玻璃 10 

遮阳制品 10 

石材 10 

固废再生材料及制品 10 

施工辅助机具及产品 10 

装饰装修工程

用材 Q2 

（13 项）          

装配式集成墙面 10 

20 

节能灯具 5 

墙面涂料 5 

吊顶及配件 5 

环保型壁纸（布） 5 

建筑装饰板 5 

装修用木制品 5 

石膏装饰材料 5 

抗菌净化材料 5 

建筑陶瓷制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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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材料 5 

整体橱柜 5 

节水型卫生洁具及其它 5 

机电安装工程

用材 

Q3 

（17 项）    

管材管件 5 

15 

水处理设备 5 

LED 照明产品 5 

采光产品及系统 5 

光伏发电系统 5 

强电及配套产品 5 

电器控制系统 5 

智能电梯及传输系统 5 

控制计量系统 5 

新风净化设备及其系统 5 

采暖空调设备及其系统 5 

热泵产品及其系统 5 

辐射供暖供冷设备及其系统 5 

蓄能材料及其装置 5 

热交换器 5 

设备隔振降噪装置 5 

电缆桥架槽道 5 

室外工程用材 

Q4 

（6 项）         

屋顶绿化材料 2.5 

5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 2.5 

机械停车设备 2.5 

建筑及园林用木竹材料 2.5 

透水铺装材料 2.5 

建筑垃圾处置系统 2.5 

 

3.3  按绿色建材产品分级认证目录计算 4 类计算指标分值，分值计算结果取小

数点后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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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 

      按 15 项二级指标计算，单项分值见表 3.2，其实际分值计算为：

Q1=a1+a2+a3+……，Q1 超过 60 分按 60 分计。 

      a1、a2、a3、a4……为所选二级指标实际得分，按同类型建材中绿色建材

的实际所占比例计算，a（1~n）=（绿色建材实际应用数量/同类型所有建材实际

应用数量）×单项分值。 

2  装饰装修工程用材 

按 13 项二级指标计算，单项分值见表 3.2，其实际分值计算为：

Q2=b1+b2+b3+……，Q2 超过 20 分按 20 分计。 

      b1、b2、b3、b4……为所选二级指标实际得分，按同类型建材中绿色建材

的实际所占比例计算，b（1~n）=（绿色建材实际应用数量/同类型所有建材实际

应用数量）×单项分值。 

3  机电安装工程用材 

按 17 项二级指标计算，单项分值见表 3.2，其实际分值计算为：Q3= 

c1+c2+c3+……, Q3 超过 15 分按 15 分计。 

c1、c2、c3……为所选二级指标实际得分，按同类型建材中绿色建材的

实际所占比例计算，c（1~n）=（绿色建材实际应用数量/同类型所有建材实际

应用数量）×单项分值。 

4  室外工程用材 

按 6 项二级指标计算，单项分值见表 3.2，其实际分值计算为：Q4= 

d1+d2+d3+……，Q4 超过 5 分按 5 分计。 

 d1、d2、d3……为所选二级指标实际得分，按同类型建材中绿色建材的

实际所占比例计算，d（1~n）=（绿色建材实际应用数量/同类型所有建材实际应

用数量）×单项分值。 

 

4 资料及流程 

 

4.1  开展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的项目，其材料供应商（生产企业）应在“长

沙市建材应用管理信息平台”注册登记，填报项目信息及进场材料规格型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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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 

4.2  设计单位提供的技术支撑材料包括工程分部分项材料明细清单。 

4.3  建设单位提供的技术支撑材料包括工程材料预算明细清单及绿色建材应用

比例、工程材料决算明细清单。 

4.4  施工单位提供的技术支撑材料包括绿色建材进场明细和建材使用明细。 

4.5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报告（附件），包含以下内容： 

1  基本情况表； 

2  主要建筑材料应用明细表； 

3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汇总表； 

4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结论表； 

5  现场抽查核验佐证材料。



 1

附件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计算报告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核算单位：                                 

   

编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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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工程类别 居住建筑              公共建筑  

结构类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设计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筑面积  楼栋总数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核算依据  

核算单位  

核算成员  

核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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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建筑材料应用明细表 

类别 材料名称 
规格 

型号 

材料供应单

位 

材料生产商

（品牌） 

竣工图 

决算量 

是否绿

色建材 

主体

及围

护结

构 

      

      

      

…… …… ……  …… …… 

装饰

装修 

      

      

      

…… …… ……  …… …… 

机电

安装 

      

      

      

…… …… ……  …… …… 

室外

工程 

      

      

      

…… …… ……  …… …… 

注：表中相关数据应按企业提供技术支撑材料填写，必要时应对其提供材料进行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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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汇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绿色建材应用

量 

建筑材料应用

总量 

单项实际

得分 
绿色建材

计算分值 

主体及围

护结构 

   a1 

 

   a2 

   a3 

   a4 

装饰装修 

   b1 

 

   b2 

   b3 

   b4 

机电安装 

   c1 

 

   c2 

   c3 

   c4 

室外工程 

   d1 

    d2 

   d3 

注：1 按《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技术细则》表 3.2 及 3.3 的要求，分别计算 4类

核算指标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分值； 

2 当某项目为多栋建筑构成，按栋的编号分别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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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结论表 

工程项目   楼栋编号   

计算指标 
单项实际得分 设定分值 

实际计算分

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体及围护

结构 Q1 

  

60  
  

  

  

装饰装修 Q2 

  

20  
  

  

  

机电安装 Q3 

  

15    

  

室外工程 Q4 
  

5  
  

绿色建材应

用比例 
P= [(Q1+Q2+Q3+Q4)/100]*100% 100  

建设单位 

意见 
  

设计单位 

意见 
 

施工单位 

意见 
 

监理单位 

意见 
 

长沙市绿色

建筑发展中

心核查意见 

 

注：当某项目为多栋建筑构成，按编号分别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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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场抽查核验佐证材料 

注：核算单位需附上对现场抽查核验佐证材料，如现场照片、现场核查

记录文档等。 

 



  

附件 2 

 
长沙市绿色建材采信基本要求 

 
一、申请采信的绿色建材产品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湖

南省等标准规范及地方相关规定要求，不得涉及任何知识产权

的争议和纠纷，并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 

1.取得绿色建材认证证书且在证书有效期内； 

2.取得绿色产品认证证书且在证书有效期内； 

3.住建部、湖南省住建厅、长沙市住建局认可的装配式部

品部件、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等绿色低碳建材产品。 

二、绿色建材采信一般应由绿色建材的生产企业自愿提出

申请。 

三、申请企业应为依法设立、证照齐全、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企业，并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四、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绿色建材采信工作，不

定期发布绿色建材采信清单。该清单为动态更新，有下列情况

之一的将予以剔除： 

1.提供不实信息且经核实的； 

2.产品（材料）经监督抽检质量不合格的； 

3.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 

4.绿色建材、绿色产品认证证书过期或失效的； 



  

5.生产应用过程中有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部门处罚或通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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